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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环境法法典化研究应当围绕“如何法典化”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展开,关注生

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具体方案和路径。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引申出“能源法

律规范能否纳入生态环境法典”和“能源法律规范如何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两个关键问题。 从

能源法和环境法的关系识别来看,两者间虽有差异,但在价值理念和立法目的方面仍存在一些

共性和密切联系。 将部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能源法律规范纳入生态环境法典的结构框架,既具

备内生动力,又具有外在驱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可行路径。 在参考比较法先例的基础上,
可以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原则,将部分符合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目的、契合生态环境法

典调整范围并与法典体例结构相适应的能源法律规范,有选择性地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为推进

“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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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双碳”目标背景下的生态环境法典编纂

《民法典》的成功编纂和实施,为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建设注入新的动力,法典编纂成为一些法律领

域的热点研究方向。 当前,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正在

稳步有序推进,有关环境法法典化的研究应当超越

“是否法典化”这一简单论证,针对“如何法典化”展

开更深入的探讨。[1]8 “如何法典化” 更加关注法典

化的具体方案和路径,关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生

态环境法典” 这一深刻问题,指向生态环境法典的

编纂模式、外部衔接、体例结构等关键问题。
在编纂模式方面,我国环境法学界已基本形成

了“适度法典化”的共识。① “适度法典化”这一渐进

式方案更能适应我国环境法治朝气蓬勃、更迭频繁

的发展态势,更好地回应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现实

需求。[2]生态环境法典的外部衔接问题与法典的开

放性联系紧密,主要关注制度措施和救济方式方面

的衔接以及通过外接条款实现有序协同。[3]26 生态

环境法典的体例,主要关注生态环境法典的框架结

构和篇章安排。 关于生态环境法典的框架结构,
“总—分”式法典结构是较多使用的一种方案,这种

“从抽象到具体” “从普适到特殊”的逻辑划分和编

排方式已得到不少生态环境法典支持者的认可。 然

而,关于法典的篇章安排,尤其是分则具体内容的安

排,还存在部分争议。 将污染防治、自然资源保护、
生态保护三个方面纳入生态环境法典已基本形成共

识,故而无需赘述;争议主要集中在能源节约和新能

源开发利用、能源资源综合利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

等方面的内容应当如何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之中。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提出了中国“二氧化碳排

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 [4] 的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在“推

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部分专门强

调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涉及能源利用

与消费、能源转型、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

领域。[5]突显了能源管理与“双碳”目标实现以及生

态环境保护的密切关联。 在此背景下,生态环境法



典编纂如何回应推进“双碳”目标的实践需要就成

为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亟需厘清能源法律规范与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协同逻辑。 因此,本文主要以

能源法与环境法的关系识别为切入,通过内生动力

和外在驱动两个方面,证成部分能源法律规范纳入

生态环境法典结构框架的可行性;在厘清生态环境

法典具体内容筛选标准和建构逻辑的基础上,基于

“双碳”目标的内在要求和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展

开进路,探索能源法律规范应以何种方式纳入生态

环境法典。
二、能源法与环境法的关系识别

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粗放式发展使得环境污染

与生态破坏、能源危机与资源枯竭成为日益严重的

问题,是人类正在面对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要面

对的问题和危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极大影响。
作为典型的问题导向型的环境法,产生和发展于人

类对其自身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察与反思之中,旨
在应对、解决和预防生态环境问题。[6] 传统化石能

源资源的日益枯竭、能源结构和消费方式的不合理、
能源安全保障的现实需要等问题也愈加突显能源法

的重要性。 环境问题与能源问题在本质上都体现了

人类发展需求和外在条件局限之间的矛盾,环境问

题的出现缘于人类行为突破了环境容量的有限性,
而能源问题则受制于能源资源的稀缺性。 在稳妥推

进“双碳”目标的背景下,需要重新认识能源法与环

境法的关系。 环境法在转型过程中不再仅关注生态

利益保护而割裂经济发展;变革中的能源法也不再

仅仅局限于调整和规制能源上、中、下游产业发展以

保障能源价格合理和能源供应稳定,开始注重解决

能源行为的外部性以实现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 能

源法与环境法两者间虽有差异,但也存在一些共性,
且在某些范畴或领域中还具有密切联系,具体表现

在价值理念和立法目的两个方面。
(一)价值理念

价值理念可以充分反映环境法和能源法独特的

价值追求和个性阐释,突显了人文关怀的理性表达。
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现实背景下,可持续发展

理念可以为能源法与环境法的协同联动提供价值指

引,也可以为能源法律规范适度纳入生态环境法典

提供理念基石。
可持续发展理念既注重“可持续性”,也关注

“发展”特征,强调将“可持续性”贯彻于发展过程。
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所有行动和决策都须把经济、
社会和环境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还要求公平地

满足今世后代在环境与发展方面的需要,具体包括

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可持续利用、环境保护与社会

发展一体化四个核心要素。[7] 首先,可持续发展理

念回应了正义价值的内在要求,关注不同主体间的

权利义务分配,要求在实现条件和实现程度方面提

供均等的可能性,既应保证代内公平,实现社会正

义,也应注重代际公平,确保能源资源利用的可持续

性。 其次,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可持续利用,强调能源

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可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追求

“低污染、低耗能、高效益” 的能源产业发展模式。
这种可持续利用,有助于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既
包括能源资源利用的可持续,也包括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此

外,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一体化也内在地要求能源

开发利用应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既要具备技

术、政策、经济、社会方面的可行性,同时还应确保环

境方面的可行性,减少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并将

其控制在合理限度内;在追求环境保护目标实现的

同时也应兼顾能源产业发展的需求,促进能源产业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8] 由是观之,可持续

发展理念可为能源发展保障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互相

促进提供指引,是实现能源法与环境法协同联动的

重要保障。
同时,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

应当遵循的逻辑主线,可为生态环境法典的具体展

开提供价值指引,为能源法律规范与生态环境法典

的有机衔接提供方法理路。 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理

念是贯穿于生态环境法典全过程的精神内核,可以

深刻反映环境法已然形成的价值共识,为法典编纂

建构了由正义、秩序和效率等多重价值形成的内在

协调的价值基石。 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理念可以

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提供重要的技术方法,生态环

境法典的范畴限定、结构铺展、内容划分、制度设计

等均需依赖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类型化” [9] ;而
“能源法律规范能否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以及“应以

何种方式纳入生态环境法典”这两个核心问题的回

答,也需要从是否契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研究中找

寻答案。
(二)立法目的

立法目的是制定和实施法律所追求的目标和希

望达致的结果,是立法的灵魂和关键。 环境法和能

源法的立法目的是以价值理念为基础而建构的理念

框架,因此可以更清晰地呈现两者间关系。
就环境法立法目的而言,“保护和改善环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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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是我国环境法的直接目的;
“保障公众健康”,是我国环境法的根本目的和核心

目的,是环境立法的出发点和归宿;“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环境法的

基础目的,要充分协调好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之间的关系。②

就能源法立法目的而言,虽然我国目前尚未正

式颁布能源法,但通过考察《矿产资源法》《煤炭法》
《可再生能源法》 《节约能源法》的立法目的条款的

沿革变化③,可以窥见能源立法在立法目的方面的

发展趋势:能源立法不再仅局限在经济价值层面只

关注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供应和产业发展,而是

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基础上也注重能源资源的高效利

用、环境保护和改善以及可持续发展。[10]结合《能源

法(征求意见稿)》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中达成的

基本共识,可以将能源法立法目的概述为五个方面:
规范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行为,构建能源供应及服

务体系;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

率;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实现能源与经济社会协同

发展。[11]

由上可知,环境法和能源法的立法目的各有侧

重。 环境法更加重视保障公众健康和维护生态价

值;而能源法则侧重于能源供应和产业发展,追求资

源价值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对能源的外部性管理即

能源生态环境保护,仅作辅助性制度安排。[12]51 环

境法关注的生态价值和能源法关注的经济价值之间

存在天然区别,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区别并非截然

对立。 虽然能源法的主旨在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动力和能量,但能源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次要目的,也
使得能源法与环境法具有协同调适之可能。 环境法

和能源法不仅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

具有很强的共通性,而且能源法的立法目的部分内

在地体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追求。 其一,能
源开发利用和管理行为。 能源领域的不合理开发利

用是能源问题的重要因由,能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管

理是保障能源供应和能源安全的重要基础。 而构建

能源供应及服务体系,蕴含了推动清洁、可再生能源

的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的深层意涵,内在地要求协

调好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间的关系。 其二,保
障能源安全。 对“安全”的追求,不仅包括社会经济

系统安全,还包括生态环境安全。 保障能源安全既

强调能源对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性,
也强调立足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来保障生态安

全。 其三,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实现能源与经济社

会协同发展。 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现

实背景下,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不应只注重能源开

发利用和供应的可持续,也应注重能源产业发展模

式的环境友好性,促进能源、环境、经济的一体化协

调发展。 此外,环境法也不再秉持生态价值和经济

价值截然对立的两分法倾向,开始注重对环境利益

进行合理分配,在保障生态利益的前提下不再一味

约束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是致力于实现二者的协

同共赢。[13]

在具体制度内容方面,可持续发展价值理念的

融入也使得能源法沿用了不少环境法中的制度内

容,要求以更有效率和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式利

用能源,以此实现能源开发利用外部效应的内部

化。[14] 例如,《煤炭法》规定了煤矿建设项目的“三

同时”制度④;《矿产资源法》要求开采矿产资源应防

止污染环境,如果对耕地、草原、林地造成破坏,应及

时采取补救措施⑤;《节约能源法》要求国家实行有

利于节能和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限制发展高耗能、
高污染行业,发展节能环保型产业,还规定了高耗能

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实行淘汰制度⑥,旨在通过节

约能源、提高能效降低环境负荷;此外,船舶油污损

害赔偿基金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等也与环境

法有着密切联系。
三、能源法律规范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之可行性

对“能源法律规范如何纳入生态环境法典” 这

一问题的思考,首先应证成能源法律规范纳入生态

环境法典是否具备可行性。 具体可以从能源法律规

范纳入生态环境法典的内生动力和外在驱动加以

考察。
(一)内生动力

考虑到能源开发利用与环境问题的密切关联、
能源法律规范与环境法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融贯特

性、部分能源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行为与生态环境法

典法益保护的一致性、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目的的内

在要求,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能源法律规范纳入生

态环境法典具有可行性。
1. 环境问题的成因

能源资源利用尤其是传统化石能源利用,不可

避免地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能

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粗放式的能源产业发展模式、
落后的能源消费方式、能源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等均是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由。 长期以来,能
源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天然矛盾,能源产

业发展的各项活动造成的“负外部性”很难通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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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调节内化为成本,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

造成了难以逆转的危害。[12]53 而这种传统能源发展

模式也造成了化石能源资源的日益枯竭,不利于能

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生态环境法典专章设置

“绿色低碳发展编”,有利于扭转能源开发利用的粗

放模式,更好地促进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有机协调,从源头杜绝环境问题的产生,实现绿

色、低碳、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2. 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能源法与环境法两者间虽有差异和特殊性,但
可持续发展理念使得两者仍存在密切联系。 一方

面,可持续发展理念在能源法中的融贯和能源法与

环境法日益密切的关联性,使得部分能源法律规范

纳入生态环境法典具备法理上的可行性。 在可持续

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内在地要求减少对生态环境的

负面影响并控制在合理限度内,充分考虑能源发展、
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 通过部分法

律调整机制将生态环境开发利用行为和能源产业活

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化,是可持续发

展理念的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环境法和能源法在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立法目的方面具

有很强的共通性,且能源立法也体现了“生态环境

保护” 的目标追求。 规范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行

为,内在地包含推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

用和产业发展的深层意涵;保障能源安全不仅关注

社会经济系统安全,还强调立足于人类社会可持续

发展来保障生态安全;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要求注

重能源产业发展模式的环境友好性,实现能源与经

济社会协同发展。
3. 生态环境法典的保护利益

生态环境法典保护和调整的“环境利益”,既包

括生态利益,也包括资源利益。 其中,生态利益主要

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环境条件

产生的有益影响和有利效果,与生态经济学的“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 相似;资源利益主要是指在资源

开发利用过程中形成的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

经济性利益,也体现为满足人类对良好环境需要的

物质和精神性利益。[15]而部分能源资源,如煤炭、水
流、海域等,是生态利益和资源利益的有机结合体,
这些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理应受到生态环境法典的

保护和调整。
4.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目的

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将法典化的目的分为治安、
守成、统一、整理和更新五类策略。[16]26 究其本质,

法典编纂的根本目的在于对法律规范进行梳理、分
类、排列和更新,从而确立新的社会秩序并将其精神

内涵传至公众。[17] 我国大力推行环境法法典化,旨
在通过对法律规范的系统梳理和更新,建立新的生

态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

题、完善环境法律体系建设并回应相关法律的生态

化变革。 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不仅应注重

狭义环境法律体系的内部冲突消除,还应关注到部

分能源法律规范与环境法律体系的密切联系和协调

统一,这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目标追求之一。
(二)外在驱动

“双碳”目标推进的现实需要和比较法视角的

实践考察,为部分能源法律规范纳入生态环境法典

提供了实施动力和经验借鉴,这是能源法律规范纳

入生态环境法典的外在驱动。
1. 能源法律规范纳入生态环境法典是推进“双

碳”目标实现的现实需要

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硫、一氧化

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以及烟尘等污染

物,是大气污染、酸雨、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产生的

重要原因。 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实现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是应对能源危机、应对气候变化和化解生

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前的中国正面临着环

境、能源、经济三重矛盾的严峻局面[18] ,能源开发利

用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化石能源资源的粗放使用

与日益枯竭,是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19] 。 推

动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促进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的开发利用,提高能源效率并促使企业节能减排,
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内在要求,而“双碳”目标的稳

妥推进也需要以能源法律规范体系的健全为基础。
在此背景下,考虑能源法律与生态环境保护在问题

成因、保护对象、价值目标等方面的共通性,可以借

由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这一良好契机,从法律层面促

进能源产业的绿色低碳发展,从而实现环境、能源、
经济的一体化协调发展,回应“双碳”目标的现实性

和紧迫性。 与此同时,能源法律作为我国生态文明

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健

全能源法律体系,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

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可以

为能源法律规范和生态环境法典的有机融贯提供实

践动力。
2. 域外国家的实践探索为能源法律规范纳入生

态环境法典提供了经验借鉴

法国、瑞典、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在生态环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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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编纂过程中均涉及了能源的相关立法。 《法国环

境法典》专门规定了能源利用条款和应对气候变化

条款;《意大利环境法典》关于“燃料”的规定涉及了

能源利用和能源效率的问题;在《瑞典环境法典》
中,“促进能源再利用”直接被纳入法典的目的条款

之中,“节约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优先使用”也被规

定在一般原则中, 土地与水域管理部分也有涉

及。[3]21 德国专家委员会在编纂环境法典时也将能

源和气候变化视为重要的环境问题,有选择性地纳

入环境法典草案中。[20]88 典型国家处理能源法律规

范与环境法典间关系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为能源

法律规范纳入生态环境法典提供了模式借鉴。
为此,应将部分符合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目的、契

合生态环境法典调整范围并与法典体例结构相适应

的能源法律规范,有选择性地纳入生态环境法典

“绿色低碳发展编”,并可在目的条款、基本原则条

款以及其他各分编中适当体现。
四、能源法律规范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的体例

编排

通过前述分析可知,能源法律规范纳入生态环

境法典具备理论和实践的可行性,但这并非意味着

所有能源法律均可或均应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之中。
能源法除了承载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功能外,其
主要职能在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和能量[21] ,
其中也有大量难以与生态环境法典相契合的法律规

范。 因此,必须确定生态环境法典具体内容的建构

逻辑,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原则,明确能

源法律规范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的内容编排和呈现方

式,将部分能源法律规范以适度化方式纳入生态环

境法典之中。
(一)建构逻辑

1. 明确生态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

生态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是指作为部门法的

环境法在法律实践中对相应法律关系调整的时空

范围,是围绕环境法的核心范畴进行的外延划

界。[22]24-25 在界定生态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时,应
着重考虑两个因素。 一是相关问题是否是重要的

环境问题或其对于环境的影响是否显著,即将涉

及相关问题的规范纳入生态环境法典的价值和意

义。 二是能否与生态环境法典追求的协调统一立

法目标相契合。[20]92 一方面,能源开发利用和产业

发展与环境问题有着紧密联系,能源不合理开发

利用是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由之一,将相关能

源法律规范纳入生态环境法典有助于强化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将部分能源法律规范纳入

生态环境法典也与法典追求的协调统一立法目标

相契合,并不会违背生态环境法典的目标初衷。
能源法和环境法在价值理念、立法目的以及规范

内容上具有密切联系和一定共通性,生态环境法

典编纂不应仅注重狭义的环境法律体系内部的冲

突消除,还应借由法典编纂实现部分能源法律规

范与环境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尽可能消解能源

法与环境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追求经济利益与

环境利益的动态平衡。
2. 确定生态环境法典的调整领域和内容结构

就调整领域而言,应当基于环境问题解决的

现实需要进行规范设计[1]12 ;就内容结构而言,应
关注某一法律规范是否基于环境保护的目标或法

律介入某一领域是否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22]23 。
因此,并非所有能源法律规范均可纳入生态环境

法典之中,应根据其承载的价值目标进行筛选。
能源节约、能源可持续利用、低碳排放、应对气候

变化等能源法律规范不仅旨在推动能源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还承载了环境保护的价值目标,注重环

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将这些内容纳

入生态环境法典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
3. 确立具体内容的剔除标准

可借鉴日本学者穗积陈重的观点确立具体内

容的剔除标准,主要从如下方面进行衡量:是否为

需要屡屡变更的法律;是否为具有实施期限的法

律;是否为需要特别细密规定的法律;是否为在一

个地方只对一个民族实施的特别法。[16]86-87 由此,
诸如此类具有一定期限的、存在极易变更可能性

且过于细密的能源法律规范不宜纳入生态环境法

典之中。
4. 借鉴和参考比较法上的先例

以法国为例,《法国环境法典》在第二卷“物理

环境”的第二编“空气和大气层”中,设置了两个章

节(第四章和第九章)专门规定能源利用条款和应

对气候变化条款。[23] 其中,在第四章“国家预防空

气污染和合理利用能源的技术措施”中,关于能源

合理利用的规定主要如下:要求防止和减少空气

污染以及合理利用能源的措施必须有助于实现空

气质量标准;为减少能源消耗、限制污染物质排放

源,规定政令的适用范围;明确政令在促进能源效

率和节约能源方面的具体内容,等等。 此外,在第

一章第二节“公众知情” 中,法典要求国家每年发

布污染物质排放清单和能源消耗清单;在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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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国家低碳发展战略与大区气候、空气与能

源纲要”中规定,制定大区气候、空气与能源纲要

草案,需要考虑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能源平衡、可
再生能源潜力和能源回收潜力评估、提高能源效

率评估等因素,并要求制定大区能源效率计划。[24]

《瑞典环境法典》开篇明确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立

法目的,并提出环境法典的适用应当确保“材料、
原材料和能源的再利用、循环利用以及其他管理

模式得到鼓励,以期建立和维持自然循环” ;在第

一编第二章的十项一般原则中,也规定了能源节

约和可再生能源的优先使用。[25]

(二)具体内容

在积极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现实背景下,能
源法律规范与生态环境保护在问题成因、保护对象、
价值目标等方面的共通性,为能源法律规范纳入生

态环境法典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可行性。 根据

适度化生态环境法典的建构逻辑和比较法上的先

例,在进行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时,可如下处理能源法

律规范的融贯。
1. 总则编

在总则编,首先,应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引,
明确“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将可

持续发展作为法典编纂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的,这
也是对“双碳”这一中长期目标的提炼和总结。 其

次,确立“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作为贯穿生态

环境法典全过程的逻辑主线,为生态环境法典的内

容展开提供根本价值遵循。[26] 同时,还可在环境影

响评价、生态环境监测等基本制度的设计中对“双

碳”目标作出适度回应,将能源资源发展对环境保

护的影响纳入基本制度的具体内容之中,注重生态、
环境、能源、资源的协同治理和规制。[27]

2. 绿色低碳发展编

在分编“绿色低碳发展编”中,应承继“可持续

发展原则”的精神内核,以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

为具体指引,以“绿色低碳”为核心范畴,合理选择

该编的具体内容。 首先,设置“一般规定”一章对该

编内容作出统领性和原则性规定,明确绿色低碳发

展的基本概念和内涵,确立能源资源循环节约利用、
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优先使用的基本原则,明确绿

色低碳管理体制机制,规定能源战略与规划、节能监

管、新能源开发利用和发展保障、温室气体排放控

制、科技研发与创新激励、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基本法

律制度并进行创新。 其次,遵循涉碳相关活动的生

产、流通、消费等基本流程和环节,以碳承载形式和

状态为主线,确立清洁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绿
色能源、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合作等不同章节。[28]

在“清洁生产”一章,可有选择地吸收《清洁生产促

进法》的相关内容,就清洁生产推行规划、清洁生产

监测、清洁生产审核、重点领域或行业的清洁生产管

理制度等作出规定。 在“绿色流通”一章,可着重从

“绿色物流”和“循环利用”两个方面展开,例如,在
“绿色物流”部分,可以结合《民法典》第 510 条之规

定细化快递物流包装等规定;在“循环利用”部分,
可以明确生产者延伸责任,针对农业、林草、工业、采
矿业等不同领域的实践要求明确循环利用的具体规

定。 在“绿色消费”一章,应注重扩大绿色低碳消费

市场,从激励性制度和约束性制度两个角度建立健

全促进绿色低碳消费的长效机制,例如,建立和完善

绿色低碳产品认证和标识制度、绿色低碳产品推广、
碳普惠制度、一次性用品消费限制制度等。 在“绿

色能源”一章,既应注重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等绿

色能源的发展保障,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目

标、开发利用规划、消纳能力建设等重要制度作出规

定和完善;又应注重强化节能监管、完善节能审查控

制制度、加强重点领域或行业节能管理和能源侧管

理等,从开源、节流两方面实现绿色能源管理。 在

“应对气候变化”一章,应根据推进“双碳”目标的现

实需要,对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管理体制、具体措

施和主要制度作出规定,完善碳排放配额及其交易

制度、碳排放监管制度、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制

度等。 在“国际合作”一章,则应主要针对国际合作

的原则和主体、能源各领域的合作、基础设施和技术

建设以及信息建设等方面设计相关条款。
3. 污染控制编和自然生态保护编

应实现“污染控制编” “自然生态保护编”等其

他分编与“绿色低碳发展编”的有机衔接,全方位回

应落实“双碳”目标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需求。
在“污染控制编”中,应注重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减
少能源开发利用造成的环境污染,既需关注环境保

护规划与能源开发利用规划的衔接协调,也要重视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与节能减排的协同发力,
实现重点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控制。 在“自然

生态保护编” 中,应着重围绕能源资源的生态价值

保护展开制度设计,为能源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

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29]

由此,基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适度化法典编

纂进路,将能源法律规范合理地纳入生态环境法典

之中,为能源法制的完善与实施提供框架性遵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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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五、结语

当前,生态环境法典研究已不能简单围绕“是

否应当法典化” 进行抽象层面的探讨,而是应当秉

持功能主义立场围绕“如何法典化”展开具象层面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其中,“能源法律规范纳入生

态环境法典何以可能” 这一问题,是生态环境法典

的篇章安排尤其是分编内容具体构成的核心争议点

之一。 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宏观背景下,能源

法律规范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连结

点,能源法律规范的环境保护价值目标已具备社会

共识性基础。[30] 将符合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目的、契
合生态环境法典调整范围、与生态环境法典调整领

域和内容结构相适应的能源法律规范有选择地融入

生态环境法典,具备内生动力和外在驱动;同时,比
较法视野的考察也为能源法律规范纳入生态环境法

典提供了经验借鉴。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当遵循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国环境法治

实践,将能源法律规范分步骤地落实于生态环境法

典各编的具体内容之中,为“双碳”目标的稳妥推进

提供强有力的规范指引。

注释:

①
  

具体内容参见张梓太所著《论我国环境法法典化的基本

路径与模式》,载于《现代法学》2008 年第 4 期;吕忠梅所

著《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模式选择及其展开》,载于《东
方法学》2021 年第 6 期;汪劲所著《论中国环境法典框架

体系的构建和创新———以中国民法典框架体系为鉴》,载
于《当代法学》2021 年第 6 期。

②
  

参见《环境保护法》第 1 条:“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

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③

 

《矿产资源法》规定:“为了发展矿业,加强矿产资源的勘

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

前和长远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特制定本

法。”《煤炭法》规定:“为了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

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活动,促进和保障煤炭行业的发

展,制定本法。”《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为了促进可再生

能源的开发利用,增加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

源安全,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本

法。”《节约能源法》规定:“为了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④

  

参见《煤炭法》第 19 条。
⑤

  

参见《矿产资源法》第 32 条。
⑥

  

参见《节约能源法》第 7 条、第 1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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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research
 

on
 

the
 

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should
 

focus
 

on
 

the
 

deeper
 

question
 

of
 

" how
 

to
 

codify"
 

and
 

the
 

specific
 

scheme
 

and
 

path
 

of
 

codifi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 double
 

carbon" goal,
 

the
 

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has
 

led
 

to
 

two
 

key
 

questions:
 

whether
 

energy
 

law
 

norms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de
 

and
 

how
 

to
 

incorporate
 

energy
 

law
 

norms
 

in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law
 

and
 

environmental
 

law,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ere
 

are
 

still
 

some
 

communalities
 

in
 

terms
 

of
 

values
 

and
 

legislative
 

purposes.
 

The
 

in-
corporation

 

of
 

some
 

energy
 

laws
 

in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endogenously
 

and
 

externally
 

driven,
 

which
 

is
 

a
 

feasible
 

way
 

to
 

a-
chieve

 

the
 

" double
 

carbon" goal.
 

Based
 

on
 

the
 

reference
 

to
 

the
 

precedents
 

of
 

comparative
 

law,
 

we
 

can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
 

of
 

" do-
ing

 

something
 

and
 

not
 

doing
 

something"
 

and
 

selectively
 

incorporate
 

some
 

energy
 

legal
 

norms
 

in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de
 

that
 

meet
 

the
 

purpose
 

of
 

codification,
 

fit
 

the
 

scope
 

of
 

adjust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de
 

and
 

fit
 

the
 

structure
 

of
 

the
 

code,
 

so
 

as
 

to
 

provide
 

legal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 double
 

carbon"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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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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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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